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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南區學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1504938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5年度國小教師介聘欲填列建議專長缺額缺額

之資格審認一節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115年「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

分發小組」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為符教學現場之師資需求，參加介聘之教師倘欲填列「建

議專長缺」(音樂、美術、體育、資訊)，須為本科系或相

關科系畢業者(資格參照本市國小專長類教師甄選)方可選

填，相關科、系、所(組)之認定，依據教育部114學年度大

學院校一覽表之學門分類辦理，詳情請參閱教育部網站【

https://udb.moe.edu.tw/ulist/ISCED】。

三、請各校協助轉知所屬教師欲填列上開「建議專長缺」缺額

者，務必於115年4月24日積分審查作業時準備相關文件以

利審查，未經審查符合資格者，於115年4月29日介聘作業

當日無法選填上開缺額類別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

